
壬
辰
年
八
月
廿
四
日 

壇
務 

二O
 

一
二
年
十
月
九
日 

人
不
以
獨
其
活  

是
為
群
體 

物
不
與
為
獨
得  

是
為
群
策 

故
此 

凡
事
之
可
以
成  

要
為
眾
成  

是
為
同
心 

故
所
而
有
成  
故
所
而
有
兼 

今
云
新
的
一
年  
故
為
舊
之
所
需 

何
曾
而
不
立  
何
曾
而
不
有 

只
為
心
相
之
有
成  
是
為
心
念
之
不
正 

未
及
大
錯
之
應
有  
亦
只
道
而
之
言 

亦
云
是
所
需  

故
有
而
立
之  
故
有
而
改
之 

只
祈
大
眾
之
有
成  

只
祈
大
眾
之
有
新 

亦
所
盡
其
力
也 

故
此 

先
量
其
格  

先
知
其
意   

方
可
視
為
不
公  

視
為
不
蔑 

故
以
能
當
立  

故
以
能
當
激 

氣
有
所
貫
通
也  

人
有
所
運
轉
也  

法
有
所
生
也 

故
此
言  

新
人
輩
出  

亦
不
出
為
奇
哉 

福
大
量
大  

不
計
其
嫌
之
不
慎 

不
計
其
獨
斷
之
不
分  

只
為
大
同
而
已 

如
何
處
之  

各
自
思
量  

君
盡
所
責 

祈
為
福
報
之
再
有  

修
道
之
所
行  

亦
為
其
如
是 

無
地
而
不
量  

無
所
而
不
教 

無
懺
不
能
悔  

無
經
不
能
識 

故
是
曰
弟  

守
責
亦
能
成
事  

守
位
卻
能
當
真 

以
己
及
人  

當
能
修
道
之
責
也 

〈
激
者  

激
勵
也
〉 

（
鼎
脈
持
鸞
） 


